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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QZG-02-2024-0003

城政办发〔2024〕15号

北石店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晋城市城区加快特色餐饮（街区）建设的若干政策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5月 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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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推进特色餐饮（街区）建设，着力打造一批有特色、

有品质、有亮点的高品位餐饮街区品牌，促进消费提档升级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列入区级特色餐饮（街区）重点创建范围或镇（办）上报，

经评审纳入创建范围的街区或集聚区，同时建筑面积不低于

10000 平米，入驻商户不少于 50 家，有独立的投资运营管理主

体。

二、扶持对象

（一）特色餐饮（街区）投资、改造主体；

（二）特色餐饮（街区）运营管理主体；

（三）入驻城区特色餐饮（街区）、依法注册并纳税的经营

主体。

三、扶持方向和标准

（一）街区改造补贴

1.规划设计。鼓励街区委托专业机构开展街区布局规划、景

观设计、业态定位等规划设计，区级财政给予规划总支出 30%

的专项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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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投资改造。改造提升的特色街区，在整体改造工程完工、

经验收合格，给予项目贷款贴息，最长 3年，最高不超 500万。

（二）街区运营奖励

1.宣传推广。鼓励特色餐饮（街区）运营管理主体开展形式

多样的主题营销宣传推介活动，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。纳入省级、

市级大型营销宣传推介活动的，对运营管理主体给予单次不超过

活动总支出 30%、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2.创建奖励。首次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和市级认定的特色餐饮

（街区），对运营管理主体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30 万元和 20万

元的一次性奖励（已获得街区投资改造补贴的投资运营主体不再

叠加奖励）。

3.招商奖励。对入驻特色餐饮（街区）的全国、地级市以上

认定的老字号、非遗品牌和其他知名品牌城区首店，每个给予街

区运营主体 20万元的奖励，分两年拨付。

（三）培育壮大本土餐饮品牌

1.做强企业品牌。支持餐饮企业申报“米其林餐厅”和“黑珍珠

餐厅”，对新获评的门店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30万元奖励。支持餐

饮企业申报“老字号”，对新认定的“中华老字号”“三晋老字号”企

业分别一次性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支持餐饮企业参与中

国饭店协会、中国烹饪协会等行业权威机构品牌榜单评选，对新

入选的企业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20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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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升企业创新能力。支持餐饮企业加强菜品创新，举办本

土美食创新大赛，对入选的年度本土菜品创新企业一次性给予 5

万元奖励。支持餐饮企业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新建

本土菜研发平台或创新实验室，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 20万元，

金额不超过项目投资总费用的 50%。

四、附则

1.本政策自 2024年 6月 14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2.本政策由区政府授权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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